
— 1 —

广西医科大学文件
桂医大教〔2023〕32 号

关于印发《广西医科大学中澳学分互认联合培养
项目学业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的通知

各单位：

《广西医科大学中澳学分互认联合培养项目学业管理办法

（试行）》已经 2023 年第 8 次校长办公会会议审议通过，现印发

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广西医科大学

2023 年 6 月 14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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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西医科大学中澳学分互认联合培养项目
学业管理办法（试行）

第一条 为保证我校中澳学分互认联合培养项目（以下简称中

澳联培项目）顺利实施，加强项目管理，维护正常的教育教学秩

序，提高人才培养质量，保障学生合法权益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高等教育法》《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》（教育部令第

41 号）等有关法规，依照《广西医科大学普通高等教育本科生学

籍管理规定》（桂医大教〔2017〕25 号）、《广西医科大学普通

高等教育学位授予工作细则（2021 年修订）》（桂医大教〔2021〕

29 号）等有关规章制度，结合学校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我校中澳联培项目本科生。

第三条 被录取为我校中澳联培项目的本科生，在校期间原则

上不得申报其他任何赴境外交流项目或联合培养项目，不得转入

我校及/或澳方合作高校的其他专业学习。

第四条 中澳联培项目本科学制为4年，最长修业年限为7年，

采取“2+2”分段联合培养模式，学生第一阶段在我校学习，达到

澳方合作高校的语言要求和专业要求后，第二阶段须在澳方合作

高校学习，通过学分互认的方式，在规定修业年限内完成中澳双

方联合制定的培养方案，成绩合格，达到毕业及学位授予要求者，

可同时获得我校和澳方合作高校颁发的学士学位证书以及我校颁

发的本科毕业证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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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条 被中澳联培项目录取的学生，在报到注册前必须签署

《广西医科大学中澳学分互认联合培养项目学生承诺书》，明确

承诺第二阶段赴澳学习等事项。

第六条 中澳联培项目的学生在第一阶段学习结束后，需同时

达到英语语言要求和专业成绩要求，方可到澳方合作高校学习。

未达到澳方合作高校入学要求者，须在第四学年结束前，采取降

级重修相关课程、申请休学准备语言考试等方式继续学习、参加

考试直至满足规定要求，方可到澳方合作高校学习。

澳大利亚麦考瑞大学药物化学专业转入要求如下：

（一） 英语语言要求

雅思成绩 6.5 分及以上（且单科不低于 6.0）。如雅思成绩为

5.5-6.5 分（不含 6.5，且单科不低于 5.0）者，可申请附带语言

成绩要求的有条件录取。

（二） 专业成绩要求

修完第一阶段培养方案规定内容，所有课程成绩合格，且专

业课程成绩平均分 70 分及以上（核算方法：百分制，算术平均分）。

第七条 中澳联培项目学生因不可抗力（包括但不限于自然灾

害、战争、疫情、拒签、本人突发重大疾病、家庭发生重大变故

等）不能赴澳方合作高校学习的，于第三学年结束后，由学生本

人向所在学院提交情况说明并附详实的证明材料，经所在学院初

审，教务处审核批准后，方能转入我校项目外对应本科专业学习。

第八条 中澳联培项目学生第四学年结束时仍未达到澳方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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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高校入学要求者，或已达到出国条件但因个人原因无法出国者，

于第四学年结束后，方能申请转入我校项目外对应本科专业学习。

第九条 中澳联培项目学生未赴澳方合作高校学习，但拒绝按

照上述第七条、第八条要求申请转我校项目外对应本科专业的，

我校有权予以退学处理。

第十条 中澳联培项目学生在澳方合作高校完成至少一学期

的学习后，如有特殊原因，可向澳方合作高校提出终止学业申请

并向我校申请转入我校项目外对应本科专业学习，经我校批准后

可转入我校项目外对应本科专业学习，在澳方合作高校修得的课

程学分可按《广西医科大学本科生学分认定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

认定为我校学分。

第十一条 转入我校项目外对应本科专业学习的中澳联培项

目学生，在规定修业年限内完成我校相应专业人才培养方案、成

绩合格且达到毕业及学位授予要求者，可获得我校颁发的本科毕

业证书和学士学位证书。

第十二条 中澳联培项目学生在我校学习期间的管理按我校

管理规定执行，赴澳方合作高校学习交流期间，应遵守所在国法

律法规及澳方学校管理规定。

第十三条 中澳联培项目学生在澳学习期间，仍为我校在籍学

生，应向我校缴纳学费，费用标准按照广西壮族自治区物价部门

核定的普通本科生收费标准执行；同时应按澳方合作高校要求向

其缴纳学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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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四条 中澳联培项目的学生在我校学习期间，可正常参加

校内各种奖、助学金和评优评先的评定。学生在澳方合作高校学

习期间不参与校内各种奖、助学金和评优评先的评定。

第十五条 其他未尽事宜，按《广西医科大学普通高等教育本

科生学籍管理规定》《广西医科大学普通高等教育学位授予工作

细则（2021 年修订）》及学校相关规定执行。

第十六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，由教务处、国际合作与

交流处负责解释。

广西医科大学校长办公室 2023年6月15日印发

校对：刘登宇 录入：余雷


